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1學年度「校園角落美學設計系列活動」
-發現金華之美親子攝影比賽計畫-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1學年度「校園角落美學設計教學方案」實施計畫。
二、目的：為配合校園角落美學設計教學方案實施計畫，藉由親子共同參與攝影創作，共同發現金華校園之美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。
四、參加資格：全校親師生，依年級區分為低年級組、中年級組及高年級組，作品需為未發表之原創性作品。
五、比賽方式：
（一）作品主題：以金華國小校園為主題進行創作，包括景觀、建築、空間、人文活動等，富有趣味性、真實性或特寫之景象。
（二）作品規格
1.影像：500萬像素以上，不得進行後製處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心得小品：內容150字為限，請用12級標楷體繕打，並以word檔儲存。
（三）請直接將「報名表」及「作品」電子檔mail到kenting@mail.cups.tp.edu.tw，主旨為：「發現金華之美親子攝影-年級-學生姓名」，待取得「回信」確認後始完成報名交件，另將紙本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一併交到圖書室。
六、收件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02年6月26日（星期三）中午截止收件，逾時不候。
七、評分標準
（一）作品內涵50％。
（二）心得小品30％。
（三）整體構圖與意涵20％。


八、獎勵：分組獎勵如下，但未達評審水準者，獎項得從缺。
	低年級組
	第一名1位
獎品及獎狀乙紙
	中年級組
	第一名1位
獎品及獎狀乙紙
	高年級組
	第一名1位
獎品及獎狀乙紙

	
	第二名2位
獎狀乙紙
	
	第二名2位
獎狀乙紙
	
	第二名2位
獎狀乙紙

	
	第三名3位
獎狀乙紙
	
	第三名3位
獎狀乙紙
	
	第三名3位
獎狀乙紙


九、附則：
（一）報名資料填寫不實、資格不符或其它不法情事，經檢舉查證屬實一律取消比賽資格，如已獲評得名次則取消資格、獎金收回，已領取獎項者，主辦單位保留追回之權利，原取消名次將不遞補。
（二）作品若曾獲得相關比賽名次或曾於媒體刊登者，請勿重覆送件參賽，否則不予評分。
（三）參賽者需簽署「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」，同意將得獎作品，授權主辦單位使用。
（四）所有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，請各參賽人員自留複本。
十、經費來源：本活動所需經費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十一、本計畫  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一：
	金華國小「發現金華之美親子攝影比賽計畫」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

	
 本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茲就報名參加『金華國小「發現金華之美親子攝影比賽計畫」』活動之作品，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
      
1.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金華國小及其授權之第三人，將創作作品以適當方法重製，並
        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第三人，於業務宣導及內部使用。
2. 參賽作品為本人原創，未曾獲得任何公開比賽之獎項或其他單位之補助，作品
  如涉及著作權之侵權或其他不法行為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
  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。
3.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金華國小日後不限地域、次數、時間無償利用及
  再授權第三人利用，並承諾對金華國小及其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
4. 本人之作品並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商業機密或其他
        智慧財產權之情事。
5.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，本人須自負法律責任，金華國小得要求本人返還全數
  得獎獎金及獎狀。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，因可歸責於參賽者之事由致金華國小
  受有損害，本人應負賠償之責。
6.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次參賽之各項相關規定。
          此 致  
   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
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

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未滿18歲須由法定代理人同意簽章）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附件二：發現金華之美親子攝影比賽計畫報名表（各欄請用正楷填寫清楚）
	學生姓名
	
	作品編號
	由主辦單位統一編寫

	學生班級
	年          班
	參與創作之
家長姓名
	

	作品名稱
	

	心得小品
（150字內
12級字標楷體）
	

	作品影像
照片解析度不得少於500萬畫素
（影像與報名表需在同一頁，以一張A4大小為限）



